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对口支援高校 

联合培养本科生等有关工作的通知  

教高厅[2010]3号  

 

 

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有关高等

学校: 

  根据教育部“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会议”精神和《教育部关于进一

步推进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》(教高〔2010〕1号)的要求，现

就对口支援高校联合培养本科生等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对口支援高校联合培养本科生是指根据受援高校的需要,经支援与受援高

校商定，选择受援高校的部分本科专业招收适量学生进行联合培养。所涉及的学

校为教育部批准的各种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项目中的学校。 

  二、以服务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指导，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，对口

支援高校双方共同制订联合培养本科生的规划和计划。 

  三、联合培养的本科生由受援高校负责招生和学籍学历电子注册(注明与**大

学联合培养);培养方案由支援与受援高校双方联合制定和实施；毕业证书和学位

证书由受援高校颁发，注明两校联合培养，支援高校附加印章予以认可。 

  四、受援高校要加强在相关地区的招生宣传，在招生章程中要说明相关专业与

支援高校联合培养事宜。支援高校要配合受援高校对联合培养的学生进行相应的

学籍管理。 

  五、联合培养的专业、人数以及联合培养的模式可由支援与受援高校双方共同

商定，招生指标在国家下达受援高校的招生计划规模中统筹安排。受援高校的主

管部门要在所属普通高校年度招生计划安排工作中，统筹安排好与支援高校开展



联合培养工作的招生计划。 

  支援与受援高校要认真做好联合培养本科生工作，及时总结经验，及时解决遇

到的问题。以往所印发的相关文件如与本文件不一致，以本文件为准。同时，各

支援受援高校要以本文件精神为指导，积极探索联合培养硕、博研究生，在其过

程中不提高受援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，促进受援高校的相关学科专业不断成

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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